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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制定“十

五五”规划的建议在“纵深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中明确强调“加

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

督”，为新征程上推进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指明了方向。新征程

上，浙江要始终对标党中央要求，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进一

步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系

统性作用，不断提高党内法规制

定质量、提升制度执行效能，推动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新成效

引领法治浙江建设迈向新高度。

把牢政治方向，确保法治浙

江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

浙江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始终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聚焦完善

“两个维护”体制机制，把党章作

为管党治党总依据，推动实现全

省党内法规意识普遍增强，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水平显著提升。一

是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贯穿于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注重同

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指示和

论述对标对表，确保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

落实落细。二是坚持把做到“两

个维护”作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最高政治原则，融入党内法规制

定、执行、监督各环节，出台更多

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党内法规，把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转化为浙

江的具体制度安排。三是坚持以

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章党规作

为理论学习中心组重要内容，以

“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

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

度为基本依托，针对领导机关、领

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普通党员的

不同情况作出党章学习安排。

提高制定质量，确保党规制

度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浙江

要坚持质量优先，加强顶层设计，

统筹推进党内法规立改废释工

作，科学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以高水平

规划引领高质量立规。一是在制

定权限上，明确省域党内法规的

事项范围。既要杜绝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坚决防止“为配套而配

套”，及时将程序性、保障性、惩戒

性等概括性规定予以具体化，又

要防止分散主义，保持与中央党

内法规的协调统一。二是在制定

程序上，扩大党内法规制定党员

参与渠道。以基层立法联系点、

“中央法规文件在基层”观测点为

依托，将基层党员的心声及时准

确地传递给立规机关，以此确保

党员全程、有序和有效参与党内

法规制定。三是在制定技术上，

统一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可

以通过借鉴《立法技术规范》的方

式，由省委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省人大法制工作机

构依据公文处理条例、党内法规

制定条例联合起草地方技术规

范，统一结构技术规范、语言技术

规范与表述技术规范等内容。

狠抓制度执行，以钉钉子精神

推动党内法规制度落地生根。浙

江要以“大执行”思维贯通党内法

规宣传、执行、监督、评价全过程，

构建系统规范、可量化的基层执规

体系。一是创新党内法规学习宣

传机制。坚持谁制定谁宣讲原则，

完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宣讲制度，

推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设置地

方党内法规课程，完善党规国法联

动宣传机制，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和

全社会的制度意识、法治意识。二

是着力压实执规责任。推行执行

责任清单制，开展党内法规及主体

责任事项的梳理工作，通过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对照工作中涉及的各

项党内法规制度，细化相关党内法

规制度涉及各类执规主体的责任

事项与对标具体条款，并且从法规

制度和责任事项两方面进行梳理，

最终形成责任事项清单。三是强

化监督考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数字化手段，搭建党内法规执

行动态监督平台，完善考核评价指

标体系，将考核结果与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评优评先挂

钩，对执规不严、执规不力的严肃

追责问责，以严格的监督考评倒逼

制度执行，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

健全保障机制，构建完善全

省党内法规整体工作格局。坚实

有力的组织、机构、队伍与机制保

障，是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行稳致

远、引领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支

撑。一是加强党内法规工作组织

保障。按照“有机构办事、有人办

事、有条件办事”的要求，进一步

明确各地区各单位党委（党组）党

内法规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职

责，推动省市县乡四级党内法规

工作机构体系更加完善。二是规

范和明确工作要求和标准。改变

“大而全”的立规理念，鼓励“有几

条立几条”的务实立规方式，坚决

防止“为发文而发文”，上级党委

对下级党委的考核，不再将规范

性文件数量作为评分依据，从源

头上遏制发文叠床架屋的问题。

三是持续加强党内法规队伍建

设。依托省法学会党内法规制度

研究会、省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等

平台，引领和集聚一批党内法规

研究人才，建立常规性和灵活性

的学习培训机制，加强业务培训、

宣传教育，促进党内法规工作开

展。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法学
教研部教师、浙江省国家工作人
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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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省委统一领导、办

公厅统筹协同、各部门分工负责

的领导体制。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事关全局，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在这一领导体制中，省委居

于核心地位，擘画全局、掌握方

向，各方按照职能、做好工作，从

而形成整体合力”。省委准确把

握党内法规制度是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

根本之策，由党政主要领导亲自

抓，有效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种

资源、协调各个部门，形成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合力。将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工作纳入省委常委会重要

议事议程，纳入党建工作的重要

内容和考核范畴，每年专题听取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情况汇报，研

究部署推进落实举措。从2015

年起，省委每年印发“法治浙江建

设工作要点”；从2019年起，每年

印发“党内法规工作要点”，明确

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及牵头单

位。

基本形成覆盖党内法规制

度制定实施监督保障各环节的

工作机制。省委对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工作进行通盘考虑，整体

谋划，形成全面推进的工作机

制。与时俱进加强党内法规工

作机构建设，充实配备工作力

量，建立起省市县三级党委工作

机构，承担党内法规制度规划计

划、起草审核、备案审查、清理评

估、督促指导和服务党委领导立

法、法律顾问等职责。推动建立

省市县三级党内法规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将主要党内法规牵头

执行部门全部纳入成员单位，定

期研究会商，形成统一、高效、权

威的跨部门协作和协同推进工

作机制。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制定前置审核、备案

审查、清理、实施后评估等程序，

先后3次开展全省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并在全国率

先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党内法规

制度备案审查全覆盖。

着力打造讲政治、有情怀、敢

担当、肯奉献、能干事的党内法规

工作队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政

治性、政策性、理论性很强，需要

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伍作保障。

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强化政治能力和业务能力建设，

着力建设党内法规专门工作队

伍、理论研究队伍、后备人才队伍

三支队伍，建设省委法律顾问、备

案审查专家团队，推进党内法规

进高校、进党校，将党内法规知识

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教育课程、法治专

业课程，支持有条件的高校与党

内法规工作机构联合培养党内法

规专门人才。自2015年以来，浙

江每年举办党内法规业务培训

班，通过邀请专家学者授课的方

式，对省直各单位和各市、县（市、

区）业务分管领导、处室负责人、

联络员与工作人员等领导骨干进

行轮训。


